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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九二共識之兩岸論述 

 

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

張競 

 

九二共識是兩岸在 1992 年間在香港會

談後，針對一個中國內涵所研討出之見解統

稱，其內容並無雙方同意之斬釘截鐵文字表

述，亦無實際簽署之法定文件，同時其被兩

岸各方所接納與排拒之發展演進過程又極度

曲折；但不論如何，九二共識終究還是被目前兩岸執政體系

所認可，並將該用辭納入多項正式黨政文件中。 

 

儘管各方對其評價不一，更有政治派系要極力加以全盤

否認；但綜觀過去二十餘年兩岸關係之發展歷程，要是存心

完全抹煞九二共識存在之重要性，恐怕沒有任何政治團體能

夠刻意對其視而不見。同時就目前來說，不論九二共識之具

體內涵為何，其對未來兩岸關係能否穩定發展，恐怕亦是無

法否認其具有重要地位。 

 

但吾人必須承認，九二共識本身具有其時代背景，儘管

其過去曾發揮出重要作用，但未來是否仍能經得起考驗？隨

著兩岸關係發展變化，是否會被更新論述所取代，以便符合

事實之樣態，以及表達雙方之願景，其實是項必須嚴肅思考

議題。本文將就承接九二共識之兩岸論述，提出分析與建議，

祈請先進批評指教。 

 

檢視九二共識之定位與價值 

 

暫態妥協非恆久承諾 

首先吾人必須坦白承認，兩岸對於九二共識本身確實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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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執一辭，連此所謂共識內涵本身都是各自表述。同時就雙

方所論述之文字來觀察，其實九二共識本身只是個暫態之妥

協，以便讓雙方各自對內部都有所交待，亦可使兩岸得以繼

續維持交往互動。至於對於兩岸未來發展之方向，以及雙方

關係最終之架構，並不能算是作出任何承諾。 

 

諸多綠營人士對於九二共識抱持否定態度，真正原因就

是不願接受兩岸在九二共識上，所分別表述追求一個中國之

立場，並且經常將此指控為終極統一。但若將九二共識此種

從未簽署正式文件之諒解機制，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前

言，以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一條所述文字

相比，其實真正可作為終極統一政策之法理證據，絕對不是

九二共識之論述。 

 

因此吾人必須要認識到，九二共識並不足以終結歷史發

展之趨向，其所有表述本身係針對當時兩岸必須對話之實際

需求，當時亦未認真展望未來如何逐步進入各個不同發展階

段。至少在國家統一綱領被終止適用前，並未有人認真考慮

過，如何依據國統綱領不同進程，在兩岸共同論述上如何配

套。由此更可認定九二共識本身確實只是暫態妥協，而非對

兩岸關係發展前景之恆久承諾。 

 

雖非完美但產生實效 

就九二共識本身架構來說，其實是由兩岸雙方各自論述

所組成；不論就任何法理程序正義標準來說，此種過程絕非

完美。同時就兩岸最初所抱持之態度與立場來看，雙方對各

自論述之結果亦未見得滿意。而且此等論述與兩岸本身法律

體系之相互關係，其實到目前為止，都未曾經過嚴格與正式

之檢證程序，所以就法律、法規或協議所要求之周延性來說，

恐怕亦難以經得起認真之挑戰與檢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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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經過多年來海峽兩岸以九二共識之辭，作為穩定雙

方關係，並且成為制度化協商基礎後，不論其實際內涵有無

爭議，九二共識能夠發揮實際之效用，確實是毋庸置疑。九

二共識該辭多次出現於兩岸之黨政文件，同時兩岸多位黨政

代表人物，都視其為保障兩岸穩定和平與關係發展之重要關

鍵。反過來說，亦有諸多涉及兩岸協商實務運作人士，明確

表示出九二共識是兩岸協商與協議之前提要件，更多次提出

警語，假若不能維繫九二共識，制度性協商機制亦必無以為

繼。 

 

誠然檢視兩岸所曾簽訂過之所有協議，九二共識該辭從

未出現於任何文本之中，但在協商過程與獲得協商成果簽署

協議時，雙方必然都會重申九二共識。由此更加證明，九二

共識本身內涵之精義為何，其實並不具有深入追究之價值；

同時其論述文字與確認過程是否完美無瑕，亦非兩岸真正關

切之重點；最重要的是從九二共識本身所產生之兩岸互信，

才是雙方願意進行務實協商之基礎。因此不論就實務或理念

上來說，九二共識所能產生之實際效用，絕對能夠經得起任

何檢驗。 

 

實際運作須政治支持 

吾人必須理解，政治實踐係由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兩者

共同促成；換言之，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，就是點破如果空

具有法律條文，而不知如何適當運用的話，則法令再好也無

法發揮其效用。在臺灣過去民主發展進程中，吾人曾歷經過

多種政府不依法行政之情事；但若是政治上具有決心，再加

上具有適切之法條，通常整體施政就會顯現出實際效果。 

 

就九二共識此種並未具有完整法理地位之政治論述來

說，在實際運作上，就必須完全仰賴政治支持，只要主政者

能夠認真地加以對待，九二共識就具有政策效力，亦能夠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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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互動上產生積極效用。但若是主政者刻意加以迴避與忽

視，就法治體制上來說，確實亦是很難找到加以規範約束之

機制。由於九二共識在臺灣社會中，不同政黨對其認同與排

斥之極化現象，更使得九二共識未來能否經得起政治取捨上

之考驗，確實是不容吾人樂觀視之。 

 

只要回想過去多年來，臺灣社會所養成之只問立場不講

是非，睜眼說瞎話並恣意妄為曲解法理之政治文化，就算斬

釘截鐵之法條，都可以藉由政治力加以迴避、竄改與操弄，

那麼像九二共識此種未曾入法之政治論述，面對如此惡質之

政治文化，在政治板塊推移後，其存活機率確實令人置疑。

從過去政黨輪替後，政府在兩岸政策之持續性與連續性評斷，

各方目前所表達疑慮，確非空穴來風。 

 

前瞻未來新論述要素 

基於前述九二共識基本屬性分析，參照多年來政治人物

不斷提出多項不同共識，希望取代九二共識，吾人須坦率指

出，就九二共識本身來說，其絕對不是不可挑戰之政治圖騰，

但若要加以推翻，就須能夠找到能加以取代之新論述，否則

就是打算要以兩岸目前穩定互動為代價，去換取某些永遠達

不到之政治幻夢。 

 

假若要建構兩岸關係之新論述，必然是由雙方經由協商

達成諒解，才有可能實現取代九二共識，而不至於產生負面

衝擊。對於此種新論述來說，恐怕應當考量下列要素，才有

可能被雙方所接受。當然其中某些亦未見得必須明文顯現，

只要能夠在字裡行間，使對手領會與認可，其實亦是可接受

之作法。 

 

首先就是必須包括對現實樣態之客觀描述；換言之，提

出論述者必須務實地表達目前兩岸究竟在政治與法理上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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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種樣態，否則無法讓對方感受到此等論述將建構於合理基

礎之上。假若依據本身之政治想像，提出完全脫離現狀與法

理之認識，其實就會讓對岸立即感受到，此種被意識形態自

我洗腦者，確實是無法作為未來兩岸務實協商之對象。 

 

其次就是要提出對於未來發展主觀訴求；當然這可能是

雙方協商最可能引爆點，但在統獨歧異上，是否已是達到要

理清目的與手段時刻。究竟在兩岸有多少為統不惜犧牲一切，

為獨不計任何代價之極端狂熱者；究竟為統而統與為獨而獨

能夠有多少道理，或許都值得在兩岸好好思索，然後再置入

論述。誠然在此可能使談判破裂，但若能容忍各自表述，儘

量在論述文字都替對方留下空間，其實將會增加兩岸新論述

生命力。 

 

再者就是要強調兩岸間實際具有之共識或願景；不論此

等願景目前是否存在，抑或是在可見未來可否落實，都要思

考如何尋找出兩岸共同點，否則就更不可能求同存異或化異

求同。其實兩岸希望建立制度化關係，及藉由和平途徑解決

歧異爭端，確實是無可爭辯共同願景，但如何藉由理性商討，

建構合理論述，描繪出兩岸間確實存在共識，這絕對是項值

得投資之政治工程。 

 

獨斷專行必無法成局 

最後必須很坦誠指出，政治上經常是誰也不服誰，總覺

得自己比他人高明；但是在兩岸間要是能夠建立新論述，來

取代目前存在之九二共識，其實不是沒有道理，亦非毫無機

會，歷史巨輪還是要繼續向前推進，兩岸最後還是要找出最

終定位。但是如何能夠將單方面政治喊話，轉化成具體協議

之承諾，都在考驗兩岸政治智慧；若只在臺灣或大陸內部打

轉，那是絕對不會有可能實現；畢竟兩岸互動上，獨斷專行

必然是無法成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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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)  


